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吨甲醇/80 万吨二

甲醚（煤基）项目（固体废物专题）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10月 13日，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根据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固体废物专题）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本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的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参加会议的有哈密市生态环境局、伊吾县人民

政府、哈密市生态环境局伊吾县分局、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技术专家、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北京国环建邦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和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中国化学工程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和新疆泰鑫德恩工程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共计 20人。（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报告进行

了审查，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镇东南，厂址经纬度：

东经 94°58′48″，北纬 43°42′22″。

主产品为甲醇、二甲醚；副产品为液态甲烷、重质酚、轻质酚、C6混合物、混酚、硫

酸、硫铵等。生产规模为年产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实际建设规模为 40万吨）。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备煤、煤加压气化、煤气水分离、低温甲醇洗及制冷、硫回收、酚

氨回收、甲烷深冷分离、甲醇合成、甲醇精馏、罐区，配套建设动力站（3台 60MW发电

机组）、空分装置、空压站和火炬系统以及循环水处理系统、脱盐水站、污水处理站等公辅

设施。厂外配套工程有 1座 0.102km2应急渣场、3座 33.1万 m3蒸发池、1座 200万 m3一般

固废填埋场，1座 100万 m3蒸发池（应急），2条外排管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08年 11月，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编制完成了《新疆

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并于 2009年 1月 16日通过原环境保护部审批（环审[2009]28号）。

项目存在厂址变更、蒸发池数量及容积、锅炉个数及型号、排污管线走向数量等重大变

更事项。2018年 12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国环建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新疆广汇新能



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9

年 2月 28日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变更环评批复（新环函[2019]247号）。

本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0年 1月，主体工程竣工时间为 2012年 12月，调试时间为 2013

年 9月。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101386.56万元，环保投资 177541.62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

16.1%，项目实际建设投资情况较变更环评增加。

（四）验收范围

1、项目用地红线范围之内的相关建设内容：危废暂存库。

2、厂外建设内容：渣场、新建一般固废填埋场。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变更环评及批复要求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固废产生和处置情况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气化炉灰渣、动力站锅炉灰渣、污水处理站污泥、废催化剂、废

弃铅蓄电池、废离子交换树脂、废分子筛、废矿物油、监测废液、生活垃圾等。

1、一般工业固废主要包括备煤装置沉淀池煤泥、气化装置煤锁气除尘灰、气化炉灰渣、

空分装置废分子筛、动力站锅炉灰渣和废分子筛、污水处理站生化污泥，处理处置方式包括

综合利用和填埋。其中沉淀池煤泥、煤锁气除尘灰和污水处理站生化污泥进行综合利用，气

化炉灰渣、空分装置废分子筛、动力站锅炉灰渣、废分子筛和蒸发池底泥送渣场填埋。

（1）气化炉灰渣

气化炉灰渣经水力排灰系统进入沉淀池，经沉渣、沉淀、澄清三级沉淀后的灰水，经灰

水泵加压后，供冲渣循环使用。经沉淀后的灰渣由桥式抓斗起重机运至凉渣台，后运至渣场。

沉渣池消耗的水，由回用水处理装置一排放的浓盐水补给，以保证沉渣池水位正常。本工程

气化炉年产灰渣 239760吨。

（2）动力站锅炉灰渣

除灰系统：每台锅炉烟气均采用五电场静电除尘器去除的灰送入灰库贮存。

除渣系统：从锅炉底部排出的炉渣，经刮板式捞渣机送至渣仓。

本工程锅炉年产灰渣 394776吨。灰、渣优先综合利用，剩余部分拌湿后送渣场填埋处

置。

（3）蒸发池底泥

蒸发池清理的底泥和 200万 m³蓄水池底泥，经鉴别属一般固体废物，送新建一般固废

填埋场 A区填埋处理。

（4）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由伊吾县淖毛湖镇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2、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预处理污泥、甲醇合成装置甲醇合成废催化剂、硫回收装

置废催化剂、动力站锅炉烟气脱硝废催化剂、耐硫变换废催化剂、全厂废弃铅蓄电池、化水

处理装置废离子交换树脂、甲烷分离装置废分子筛、全厂废矿物油、污水在线监测站房监测

设备标定的监测废液。

（1）污水处理站污泥

企业委托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鲁奇炉煤制气协同资源化处理生化污泥技术可行

性进行评估，并编制的《鲁奇炉煤制气协同资源化处理生化污泥技术评估》报告，报告认为

该技术具有可行性。经项目审查会专家组讨论得出：鲁奇炉煤制气协同资源化处理生化污泥

技术具有可行性，可作为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生化污泥处理的技术方法。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2016年 7月 18日出具书面文件，《关于同意<鲁奇炉煤制气协同资源化

处理生化污泥技术评估>审查意见的函》（新环函[2016]933号），同意上述审查意见。

（2）甲醇合成、硫回收装置、烟气脱硝、耐硫变换产生的废催化剂，均由催化剂制造

厂家回收或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处置。

（3）厂区内 UPS、EPS电源更换的废弃铅蓄电池，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

处置。

（4）化水阴、阳、混离子交换床更换的废离子交换树脂，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

行利用处置。

（5）甲烷深冷分离产生的废分子筛，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处置。

（6）全厂压缩机等更换的废矿物油，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利用处置。

（7）废水总排口，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期间产生的废液，交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

位进行利用处置。

3、重质酚（焦油）

鉴于煤焦油作为煤化工行业的重要产品，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本项目将产生的煤焦油

交由园区内具有处置资质的煤焦油加工利用企业处置。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5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2019年 2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2019年 8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为其颁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

号：6613081101，废物类别：HW11精（蒸）馏残渣，有效期至 2024年 7月 31日）。宣力

公司具有煤焦油收集、贮存、利用的生产场所和设施，加工、利用规模为 50万吨/年。

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一期 6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2019年建设完成，2020

年 7月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信汇峡公司煤焦油加氢项目满足危险废物“豁免”

清单要求，属于豁免单位，无需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https://www.so.com/link?m=bOEyeUEoOZczwTkW3PmsRrIGcc2%2FXMB59wm6Dh7u3T8Z9ntqR9GZrXg67xcPocm93lnRJfK5MMozcP7ghzlQNA89hhkRhaf4SzLmEmb5dvIeCZ2M%2BzUWJewl4ne%2BBOspSjSS8v0dHAGrWvYU1utt3dLMIKxMCa8Mp5%2FUs4g%3D%3D


宣力公司位于兵团十三师淖毛湖镇工业园区，信汇峡公司位于伊吾县淖毛湖镇工业园区，

两家企业距离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约为 2.6公里和 0.2公里。目前煤焦油主要由宣力公

司处置，收集、贮存、运输符合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四、固废处置设施落实情况

1、渣场

渣场位于淖毛湖镇北东约 7.0km的洼地内，属于山谷型渣场。渣场填埋处置的一般固废

以气化灰渣及锅炉灰渣为主，此外还有空分装置废分子筛、动力站废分子筛。渣场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灰渣填埋场工程、道路工程、渗滤液调节池、排液系统和防洪系统。总库容 117

万 m3，设计使用年限为 3年。截至 2020年 9月，渣场已使用库容约 90万 m3，剩余库容接

近 27万 m3。服务期满后，启用新建一般固废填埋场。

2、一般固废填埋场

在 200万 m³临时蓄水池原址上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为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填埋场，采取分区分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填埋场主要用于处置公司及园区各企业产

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一期填埋场总库容 320万 m3，分为 A和 B两个区域，其中 A区库

容 45万 m3，坝底至坝顶净高 9.5m，用于填埋项目蒸发池底泥；B区库容 275万 m3，坝底

至坝顶净高 11.7m，用于填埋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炉渣、灰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园

区其他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二期 C区作为远期规划待建区。

3、危废临时储存库

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位于厂区东南边界，占地面积 3000m2。按照堆积高度 2m计，有

效容积达 5000m3。

渣场、一般固废填埋场和危废暂存库建设和运行分别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及修订单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有关要求。

五、验收结论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工程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设施在设计、施工和试生产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的要求，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良好，同意该工程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并做好记录，确保环境保护设施

正常运行。



2、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各项制度，加强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和转运管理，

并做好记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及时委托处置，一年内无法合规处置的，向主管部

门申请延期。

3、按照《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1091-2020）的要求梳理完善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煤基）项目（固体废物专题）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

2020年 10月 13日






